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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讯 一方婚内出
轨，却无法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甚至不影响其平分夫妻共同财
产。这样的情况，是否合理呢？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杜万华日前表示，家事审
判应宣德扬善、淳风化俗，通过
家德家风建设促进公德民风建
设。要弘扬家庭美德，对于重
婚、家暴、婚内与他人同居、虐
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等严重违背
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应依当
事人请求判决过错方承担赔偿
责任，做到“赔当其过”。

记者从最高法获悉，6月13
日至16日，杜万华带领最高人
民法院和全国妇联联合调研
组，分别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长沙和岳阳部分中基层法
院调研家事审判和未成年人、
妇女、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工作，
与湖南部分家事法官、公安、司
法行政、民政和妇联工作人员、
部分全国及省市人大代表、部

分律师、专家学者、当事人座
谈，并听取各界对编纂民法分
则亲属编的意见建议。

杜万华强调，家事审判改
革是一项综合性、全国性司法
改革工作，要依靠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改革完善家事审判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家事纠
纷化解合力；要依靠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家
事特别诉讼程序制度建设。

他强调，各地人民法院要
在继承父慈子孝、夫敬妻爱、
兄友弟恭等中华传统家庭美
德的基础上探索新时期家庭
成员行为规范，着力解决当前
部分家庭成员行为失范导致
的家庭纠纷频发问题；要弘扬
家庭美德，对于重婚、家暴、婚
内与他人同居、虐待和遗弃家
庭成员等严重违背家庭伦理
道德的行为，应依当事人请求
判决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做
到“赔当其过”。

此外，杜万华称，要坚持夫
妻之间权利与义务、责任相统
一原则，维护夫妻共同财产制
基础上共同责任制，强化家庭
共同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维
护家庭稳定和交易安全；要适
当把握离婚自由与家庭责任之
间的关系，对于拒不抚养未成
年子女、赡养老年人的离婚案
件当事人，应强化其义务承担。

其实，关于类似问题，婚
姻法第四十六条已有明确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
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
同居的 ;实施家庭暴力的 ;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是
必须导致离婚让家庭解体了，
才谈得上赔偿，要不然都是家
庭共同财产，A赔偿给B没有
意义;二是无过错方必须提出
请求，小两口自行解决了，外
人就不可以说三道四。

目前，我国儿童白血病的
治疗已接近世界水平，但治疗
过程中患儿的经济负担直接影
响治疗效果。

选择自存脐带血，无疑是
为家庭带来健康与金钱上的双
重保障。作为国家规定的正规
脐血库，在山东省脐血库自存
脐带血的孩子都会获得最高达
55万元的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
保险，有效规避患病家庭移植
治疗时出现的“配型难”和“巨

额医疗费负担”的两大障碍。与
此同时，保险中还会包含意外
门急诊及住院等理赔项目，也
为孩子日常常见病治疗提供一
定的资金保障。

山东省脐血库一直信守承
诺，在履行关于符合重大疾病理
赔政策中做出落实。2016年获得
赔付的对象共有13名，分别向这
13名患儿赔付20万元—30万元
的重大疾病保险，有效保障了患
病储户家庭的治疗费用，减轻了

经济负担。而截至2017年5月，山
东省脐血库为6名患儿办理了重
大疾病保险，为其解决医疗费用
的燃眉之急。

来自山东省烟台的佑森
（化名）被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
贫血。因佑森在出生时，在山东
省脐血库储存了脐带血。于是
佑森的妈妈在第一时间联系了
保险公司，山东省脐血库在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与佑森
一家取得联系，在确认佑森完

全符合理赔标准后，及时为佑
森办理了重大疾病理赔事宜。

来自济宁汶上的2岁患儿
小慕橙（化名）2017年4月被确
诊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因其父母在出生时为小慕橙在
山东省脐血库储存了脐带血，
最终通过附赠的重大疾病保险
理赔获得了30万的赔偿金，解
决了一定的治疗费用。

这些具有健康保障意识的
父母选择在孩子出生时，为其

在山东省脐血库储存了脐带
血。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为后
期治疗提供了一份宝贵的造血
干细胞资源，同时附赠的重大
疾病医疗保险在孩子的治疗费
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
患儿目前都处于化疗阶段，如
果后期需要使用造血干细胞移
植，因是自体使用无需配型，也
不会出现移植后的移植物抗宿
主反应和排斥现象，利于患儿
的术后恢复。 （本报记者）

山东省脐血库自存脐带血同时获赠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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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婚内内同同居居、、家家暴暴
过过错错方方要要赔赔偿偿
最高法：家事审判应宣德扬善、淳风化俗

有以下行为，过错方可承担赔偿

重婚1

婚内与他人同居3

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4

2 家暴

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
活，且周围的人也认为其为夫妻。

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
身自由等方式实施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
共同居住。

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的成员对
需要赡养、扶养和抚养的成员不履行其应尽义务的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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